
經濟部處理大陸地區投資人來臺投資違法案件裁罰基準 

108 年 7 月 3 日經審字第 10804602840 號令訂定發布，並自 108 年 6 月 1 日生效 

111年 12 月 5 日經審字第 11104604990 號函令修正發布第 2點條文，並自 111 年 11 月 18日生效 

一、經濟部為執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十

三條之一規定，特訂定本基準。 

二、所謂大陸地區投資人指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規定之投資

人。 

本基準適用於大陸地區投資人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及其代理人之違規裁

處案件。 

將本人名義提供或容許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投資之人使

用而從事投資者，亦適用本基準有關投資人違規裁處之規定。但第六點有關

臺灣地區人民配偶之規定，不適用之。 

三、投資人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投資行為者，罰鍰金額按其投

資金額依下列標準分段計算加總後定之： 

(一)投資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以新臺幣十二萬元計之。 

(二)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一百萬元、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 

   金額百分之一計之。 

(三)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 

   金額百分之二計之。 

(四)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五千萬元、新臺幣一億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 

   額百分之三計之。 

(五)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一億元、新臺幣五億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 

   百分之四計之。 

(六)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五億元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百分之五計之。 

四、投資人原經本部依外國人投資條例或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核准來臺投資後，變

更為應適用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投資人，而未依本條例第七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許可者，依前點規定計算罰鍰金額。 

五、投資人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變更投資計畫者，處新

臺幣十二萬元，並依違規次數，以新臺幣十二萬元為級距加重其處罰金額。 

六、投資人屬於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因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從事

投資行為，依前點規定計算罰鍰金額。 

七、投資人違反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或同條第四項規定，應辦理審

定、申報而未辦理或申報不實或不完整，或規避、妨礙、拒絕檢查者，處新

臺幣六萬元，並依違規次數，以新臺幣六萬元為級距加重其處罰金額。 

八、投資人違反依本條例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轉投資之規定者，罰鍰

金額按其投資金額依下列標準分段計算加總後定之： 

(一)投資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以新臺幣六萬元計之。 



(二)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一千萬元、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 

   金額百分之一計之。 

(三)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五千萬元、新臺幣一億元以下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 

   額百分之二計之。 

(四)投資金額逾新臺幣一億元部分，以該部分投資金額百分之三計之。   

九、第三點至前點之投資人違規情節輕微，得依本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第六項規

定先限期命其改善，已改善完成者，免予處罰。 

十、投資人之代理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申報不實者，違規情節之影響性較小者，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未達六十萬元罰鍰；違規情節之影響性較大者，處新臺

幣六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十一、 符合下列各款事由之一者，其裁罰金額得依其符合事由之多寡，每一事

由酌量減輕依第三點至前點計算後之罰鍰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但裁罰金額仍

不得低於法定最低罰鍰額度： 

(一)於主管機關未發覺時主動陳報。 

   (二)於主管機關調查違法事實期間充分配合。 

   (三)投資人及其所屬集團因併購交易致其有第四點之情形。 

    符合下列各款事由之一者，其裁罰金額得依其符合事由之多寡，每一事

由酌量加重依第三點至前點計算後之罰鍰金額之二倍至三倍。但裁罰金額仍

不得高於法定最高罰鍰額度： 

(一)投資之經營對國家安全有不利影響。 

(二)投資之經營有資通訊安全疑慮。 

(三)投資導致國內核心技術移轉或流失。 

(四)投資之經營有不屬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所開放投資之業

別。 

(五)投資之經營有屬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中限制條件開放投資

之業別。 

(六)在臺有惡意挖角行為。 

(七)在臺惡性倒閉，造成重大勞資糾紛。 

(八)藉由投資行為遂行其背信、侵占、詐欺等刑事財產犯罪行為，經法院判

決確定。 

(九)投資所得之利益、近二年之營業額或近二年與國內外事業資金之往來超

過投資金額，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 

(十)其他情節重大。 

十二、 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按次處罰之罰

鍰金額，依第一次處罰金額為級距加重其處罰金額。 

十三、 依本基準所定之罰鍰金額，最低不得低於法定最低裁罰金額；最高不得

超過法定最高裁罰金額。 

十四、 投資人投資金額之認定以出資之到位金額、作價金額、取得股權時之價



額、營運資金或其他足資證明投資文件所示金額，取其高者為計算基準。 

 

 


